
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 

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

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 
 (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(股份代號： 160)  

 

 

完 成 有 關 出 售 目 標 集 團 之 主 要 交 易  

 

茲 提 述 漢 國 置 業 有 限 公 司（「本公司 」）日 期 為 2025年 10月 28日 有 關 出 售 事 項 之

公 佈 （ 「 該 公 佈 」 ） 、 日 期 為 2025 年 11 月 19 日 有 關 延 遲 寄 發 本 公 司 通 函          

（ 「該通函」 ） 之 公 佈 ， 該 通 函 載 有 （ 其 中 包 括 ） 有 關 出 售 事 項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及

其 他 資 料 以 及 日 期 為 2025年 12月 3日 有 關進 一 步 延遲寄發該通函之 公 佈 。 除 另 有

界 定 外 ， 本 公 佈 所 用 詞 彙 具 有 該 公 佈 所 界 定 之 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本 公 司 已 就 臨 時 買 賣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取 得 建 業 的   

書 面 股 東 批 准 ， 且 臨 時 買 賣 協 議 所 規 定 的 先 決 條 件 已 獲 達 成 。 因 此 ， 完 成 已 於  

2025年 12月 12日 落 實。於 完 成 後，本集 團 不 再 擁 有 目 標 集 團 的 任 何 權 益，而 目 標

集 團 的 財 務 業 績 及 資 產 與 負 債 將 不 再 併 入 本 集 團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。 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尹嘉怡  

公 司 秘 書  

 

香 港 ， 2025年 12月 15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 ， 董 事 為 執 行 董 事 王 承 偉 先 生 （ 主 席 ） 及 林 燕 勝 先 生 （ 董 事 總 經 理 ）；    

非 執 行 董 事 王 妍 醫 生 及 林 炳 麟 先 生 ； 以及獨 立非執 行董事 方文靜 女士、 陳 家 俊 先 生 及   

曾 瑞 華 女 士 。  

 


